惠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残旧物资
买卖合同
甲方：惠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惠州市江北街道三新村新围路1号报业大厦 
电话：0752-28312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按照惠州日报社的统一部署，经报社经营管理委会会审议通过，现对一批残旧物资进行依法依规处置，经过    年  月   日至   年  月 日在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网竞拍，最终乙方：       以         元的价格中标。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合同。
一、乙方以中标的方式取得本次竞标的残旧物资所有权，包括冲版机、切纸机、压书机等固定资产40项资产和胶片、报纸清样等原材料16项资产（以实物现状为准）。
二、乙方须在付清交易价        元（¥     ）后的一周内将拍得的残旧物资移出甲方仓库并清运，一切装卸费用以及装卸过程中产生的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三、付款方式：乙方以转账的方式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金额，由于此前乙方已交纳    （¥    ）的保证金，乙方须在本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货款    （¥    ）转账到甲方账户。甲方收到款项后，将在3个工作日内方向乙方提供合法、有效、等额的发票。

甲方银行信息：
开户名称：惠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
银行账号：491491163018010032021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惠州金山湖支行

乙方银行信息：
开户名称：
银行账号：
开户银行：

四、乙方到甲方收运本项目处置的残旧物资时，应当场清点和查验，有任何异议须当场提出，对于物资出厂后乙方提出的任何异议，甲方概不负责。
五、本合同履行过程发生的争议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解决，提交人民法院裁决。
六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七、本合同自双方签订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
授权代表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名）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